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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身心障礙支援服務

引言

為貫切學院「從人到仁」的教學理念，學院將接納任何通過入學要求同時希望入讀學院的學

生。 

弱勢學生支援系統

學院設有支援政策以幫助有肢體障礙或學習障礙的學生。

有關肢體障礙*，基於護理專業的性質，具嚴重肢體障礙的人士不適宜入讀。
故此，僅有輕微殘障(殘障程度之判辨以醫學診斷為準)之學生方能被評定為適合入讀護理課程
及執行護理職務。

學習障礙指中樞神經系統功能障礙對個人的閱讀、書寫、理解、記憶、計算、組織、邏輯或

集中等能力所造成的障礙，有關障礙將為個人的學習帶來嚴重的困難與限制。

學習障礙的特點

學習障礙包括注意力不足、學習困難、記憶障礙、拼寫障礙等。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具備

與常人一樣，甚至更高的智力。而大部分有學習障礙的學生都有強烈的求知慾、突出的洞察

力以及想像力，而他們在學習上與常人最大的分別在於知識的獲取以及理解和表達方面的困

難。

為數不少的名人也患有學習障礙，譬如八屆奧運游泳金牌菲比斯被確診注意力不足過動

症 (ADHD)。其它例子包括已故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患有讀寫障礙。事實證明學習障礙並
不一定會限制個人的學習與發展，只要患者找到他們的興趣與長處並且加以培養，他們最終

能夠成功。由於護理是着重實踐的專業，並不適合患有影響臨床表現的學習障礙的人士。

學院的權利與責任

學院有權：

一、 要求提供最新的醫學診斷以及專業評估以確認申請人是否符合學院所定的殘障支援

服務；

二、 當有關障礙文件不能充分證明任何具體的殘障或當事人需要任何特別服務或調整措

施時，學院有權拒絕該特別服務或調整措施安排之申請；

三、 據以下理由拒絕屬不適當或無理之服務或調整措施的申請：

 有關申請將直接危害他人健康及安全；

 有關申請將為學院帶來過度的財政或行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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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有責任：

一、 為有障礙學生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校園生活活動以及服務；

二、 根據障礙評估文件，按照障礙的程度以及個人特別需要，提供適切的服務和調整措

施；

三、 保障任何尋求障礙支援服務學生的私隱。

有特別需要學生的權利與責任

每位有障礙學生均有權利：

一、 在澳門鏡湖護理學院享有平等的學習機會、校園生活活動、服務、資源；

二、 使用合理且有效的支援、服務及調整措施；

三、 在個人障礙資料方面享有私隱權，包括有權選擇向何人透露有關障礙的資料；

四、 以合理可及的方式接收資訊；

五、 就障礙支援服務作出投訴及建議。

每位有障礙學生均有責任：

一、 達到澳門鏡湖護理學院之學術標準；

二、 若尋求障礙調整措施及服務，須視自身為有障礙學生；

三、 提供近期的醫學診斷以及專業評估以證明障礙之性質和嚴重程度；

四、 向學院教職員說明其特別需要以及所需之服務和調整措施；

五、 遵從所接受之服務及調整措施的安排。

對患有學習障礙 (如讀寫障礙，多動症) 學生的支援
支援類別 內容

學習支援  延長考試時間或功課遞交期限*。於合適情況下採用筆試以外之評
估方式 (例：口試)。為確保考試期間的安靜，可安排學生到獨立
考室或考室內安靜的一角，又或在前排座位 (如適用) 進行考試。
以電腦進行考試亦可在適合的時候採用；

 降低拼寫的佔分比例，在考試期間給予使用字典及計算機的時間；

 提前派發科目大綱、課表和其它教材，讓學生有充足時間作準備；

 可在筆記及講義上標記重點；

 寓學習於生活，讓學生能夠運用所掌握的知識，增加練習機會；

 允許學生以其它方式作筆記，例如錄音。

*按障礙之嚴重程度
生活支援  優先入住校內宿舍（若有提供）；

 職業生涯及生活輔導支援。

諮詢服務  提供心理輔導；

 提供有關溝通，時間及壓力管理的個人發展工作坊。

 提供轉介到政府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的社會資源之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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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支援

學院按照學生障礙的程度提供支援服務及調整措施。為使用有關服務，學生須提交醫學

診斷和/或專業評估以證明其障礙情況。

醫學診斷與專業評估須包含以下資料方能被認定為障礙之充分證明：

I、評估人員的專業資格
障礙之診斷及評估必須由合資格且與學生不屬任何關係之專業人士提供。證明文件必須

列明評估人員的姓名、職稱及專業資格。

II、障礙的醫學診斷聲明
證明文件必須包含清晰的診斷聲明，當中明確表述：

1.、所鑒定的身心障礙類別； 
2、診斷過程中所使用的步驟或測試；

3、該身心障礙對身體功能所帶來的影響；

4、該身心障礙的預期進展或衰退狀況。

III、有關目前功能影響之描述
證明文件須描述有關障礙對學生整體生活，尤其是學術表現上的影響程度。當中，須清

楚列明殘障情況的嚴重程度，病發頻率和廣泛性。此部分對於判定學生所受的功能限制以及

可採用的調整措施至為關鍵。

IV、支援服務及調整措施之建議
證明文件須建議有效減低障礙功能影響的支援服務及調整措施。

學生可以下載障礙評估表格並交由合資格的專業人士填寫以證明其障礙。如文件未能為學生

之障礙作充分證明，學院可要求學生提交補充評估。


